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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8_9D_c49_647709.htm 法的概念、本质与特征 考试内

容： 1、法的概念 2、法的本质 3、法的特征 要点： 1、法的

概念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

权利义务为内容，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

级意志，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 有利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2、法的本质 (1)正式性(官

方性、国家性)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的正式的官方确定的行为规范。 (2)阶级性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

，法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实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整个 统治

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 (3)物质制约性 法的内容受社会

存在这个因素的制约，其最终也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决定的。 3、法的特征 (1)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 社

会规范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社会规范具有社会性又具有

个人性。 法律是一种以公共权利为后盾的、具有特殊强制性

的社会规范。 习惯、道德等社会规范则建立在人们的信仰或

确信的基础上，大体通过社会舆论、传统的力量、社团内部

的组织力量或人们的内心发生作用。 (2)法是由公共权力机构

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 法律的形成有两种

基本方式： 是制定法律，即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按照一

定的权限划分，依照法定的程序将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转化

为法律。通过制定方式形成的法律就是成文法或制定法。 通

过国家认可的方式形成法律，是对社会中已有的社会规范(如

习惯、道德、政策等) 赋予法的效力。 (3)法是具有普遍性的



社会规范。 法的普遍性具有三层涵义 : 普遍有效性，即在国

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法具有普遍效力或约束力 . 普遍平等

对待性，即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普遍一致性，即法律的内

容始终具有与人类的普遍要求相一致的趋向。 (4)法是以权利

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 法是通过设定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

行为模式的方式，指引人的行为，将人的行为纳入统一的秩

序之中，以调节社会关系。 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不仅是对

公民而言的，而且也是针对一切社会组织、国家机构的。 法

不仅规定义务，而且赋予权利。 (5)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通过法律程序保证实现的社会规范。 法律强制是一种国家

强制，是以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

制。 国家暴力还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国家权力的行使必

须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 (6) 法是可诉的规范体系，具

有可诉性。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具有被任何人 ( 包括公民和

法人 ) 在法律规定的机构 ( 尤其是法院和仲裁机构 ) 中通过争

议解决程序 ( 特别是诉讼程序 ) 加 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

可能性。 例题： 1、(课后习题)法的本质是指( )。 A. 法的正

式性 B. 法的阶级性 C. 法的物质制约性 D. 法的经济性 E. 法的

强制性 正确答案：ABC ，教材第207页。 2、(课后习题)下列

关于法的特征的表述正确的是( )。 A. 法律是建立在人们信仰

的基础上 , 通过社会舆论发生作用的社会规范 B. 法律是一种

以公共权利为后盾的、具有特殊强制性的社会规范 C. 法是由

公共权力机构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 D. 法是

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 E. 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 

正确答案： BCDE 编辑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